
法令內容 

刑法第210條 

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

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刑法第211條 

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

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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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213條 

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

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1年以上7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。 

刑法第214條 

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

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3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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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216條 

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依偽造、變造文

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。 

刑法第217條 

偽造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

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盜用印章、印文或署押，

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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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說明 

•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，在於保護文書實質的

真正，雖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犯罪要件之一

，亦衹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，有無實受損害，在所

不問，且此所謂損害，亦不以經濟價值為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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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刑法第213條所謂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係

謂依法令規定，某種公文書之製作，應屬其職權範

圍，然亦只須有抽象之權限，即為已足，就具體事

件有權製作與否，並非所問，且只須其明知所記載

之內容與事實不符為已足，並不以有違法之認識為

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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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所謂行使偽造之文書，乃依文書之用法，以之充作

真正文書而加以使用之意，故必須行為人就所偽造

文書之內容向他方有所主張，始足當之；若行為人

雖已將該文書提出，而尚未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

態者，則仍不得謂為行使之既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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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刑法上之行使變造文書罪，只須提出變造之文書，

本於該文書之內容有所主張，即已成立，其行使之

目的能否達到，與該罪之既遂與否毫無關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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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侵占公物罪 

法令內容 

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 

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、財

物者，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

幣1億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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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335條 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

，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。 

刑法第336條 

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一

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。  

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，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，處六月以上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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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說明 

•本罪性質上仍屬侵占罪之一種，但為刑法第336條

第1項公務侵占罪之特別規定，除行為人必須為公

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占公物外，更須具有意

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特別主觀不法構成

要件，始能構成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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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 

•常見公務員因心存僥倖，貪小便宜而挪用公物或公

款，就有可能觸犯侵占公物罪，例如：將公務上持

有的個人電腦帶回家使用，繳回舊型電腦給服務機

關、公務員將公家座車提供妻兒使用、公務員將辦

公室文具帶回家使用等。    



四、自首之法律效力 

相關法律規定 

刑法第62條 

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。但有

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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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57條 

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，

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：一、犯罪之

動機、目的。二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三、犯罪之手

段。四、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五、犯罪行為人之

品行。六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七、犯罪行為人

與被害人之關係。八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
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十、犯罪後之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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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 

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，於犯罪後自首，如有所得並自

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；因而查獲

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免除其刑。 

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，在偵查中自白，如有所得並自

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；因而查獲其他正

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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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申領小額款項相關法令規定包括「國內出差旅費

報支要點」、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」、「事

務管理手冊-車輛管理部分」、「行政院與所屬中

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」、「軍

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」、「地

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

例」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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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各機關應據此訂定或再次檢討、進而修正機關內

現有規範，例如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

出差加班注意事項」、「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學校

報支差旅費補充規定」，妥善考量機關業務特性

建立合理申請及檢核流程，以利事前申請及事後

審核機制之運作。 



藉由申請、核銷等各階段流程之法制化後，

機關內各單位應據此確實控管及審查小額款項申

請案件，建立完善審查機制，包括「事前審核」

與「事後即時查核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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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機關自主檢查、政風機構辦理專案清查

或業務稽核等方式，積極發掘弊端癥結所在，並

研提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，適時納入內部控制作

業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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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主管除以身作則，建立單位知法守法風

氣之外，平時即應確實留意部屬之生活動態，適

時提醒部屬申領公務費用之相關規定。事前應確

實審核部屬申請出差、加班事由、必要性與差勤

動態登錄；事後確實審核相關支出單據款項，如

遇問題即時給予告誡、曉諭，修正部屬錯誤認知

，以善盡督導考核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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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作為應由機關內相關單位分工合作，重

要前提係會計業務與出納業務必須分由不同人辦

理，方能有效發揮橫向聯繫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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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作為包括主（會）計與出納機構就經費

支出申領單據是否要求提供「正本」、所載金額

有無異常；人事機構適時辦理不定期抽查、督訪

，關懷同仁工作情形之餘並善盡審核之責；政風

機構於接獲前列異常情資時則應主動針對異常案

件調卷研析，俾機先防杜違失情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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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內部可針對申請小額款項相關系統（包

括差勤與費用核銷系統等）建立交叉比對機制；

或自費用核銷系統中就辦公費、國民旅遊卡款項

等易發生「重複請領」之高風險費用項目建立比

對機制；或改進加班簽到退方式，如經費允許下

，建置指紋機或掌紋機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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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機構應研編與機關有關貪瀆不法案例，

協調單位主管督同所屬人員加強宣導，俾建立員

工法治觀念，強化廉潔意識，尤其對於新進員工

，應特別對其加強宣導，以收防微杜漸之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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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自行收納收入作業應確實依據「出納管

理手冊」與收入憑證管理要點等規定；機關內財

產之增置、經管、養護與減損依據「國有公用財

產管理手冊」相關規定辦理。藉由財產保管單位

日常使用與保養、維護，即時掌握使用情形；輔

以財產保管單位及會計單位執行年度定期盤點工

作，核實掌握機關財產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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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前述共通性之防制作為外，針對個別案

例態樣，臚列自行檢視事項，以便機關同

仁、各級核稿主管及人事、主計與秘書等

業管單位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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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是否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原則， 

      針對出差地點之實際交通便捷情況，妥適訂定 

      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用？ 

□  各機關長官或其授權人對公差之派遣，是否視

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出差之必要

性？申請出差是否事前報請主管核准？出差報

告表之行程及日期是否與原簽准行程相符？出

差結果與執行公務情形是否向單位主管報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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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核銷憑證之日期、金額、品名項目等，是否符

合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國外出差旅

費報支要點」等相關規定？出差交通費之報支

是否依其搭乘之飛機、汽車、火車、高鐵、捷

運、船舶等費用，按實報支？有無查核機制？

因業務便利需要駕駛自用汽（機）車者，其交

通費是否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票

價報支？有無查核機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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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如因機關業務特性有經常出差情形（如固定前

往所屬機關督訪查察等公務行程），於出差地

是否有設置簽到表（簿）等可供比對是否確實

出差之審核機制？ 

□  共乘公務車輛出差，乘車紀錄是否經乘車人共

同簽名，並於回程時請申請用車人簽章確認？

是否有重複報支交通費之溢領情形？有無查核

機制？ 

□  是否定期、不定期抽查、勾稽差旅費報支交通

及住宿地點與強制休假補助費之核銷項目有無

重複異常情形？ 

 

 

 

 



□ 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，是否依其每日工

作量，詳實審核加班是否確有必要？有無顯不合

理之加班申請（如當日已請假卻仍申請加班異常

情形）？且是否符合所屬機關加班費管制等相關

規定？ 

□  主管人員與機關內部人事單位是否建立不定時查

核機制，至加班場所親自確認有無加班事實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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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建立防制「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，仍可事

後補簽或由他人代刷、代簽」或「因特殊原因

無法刷卡或簽到(退)者，仍可事後補簽」之管制

措施，以確認加班人員是否依加班核准時間至

指定處所刷（簽）到（退）？ 

□ 是否訂定加班查核相關規定？申請加班是否依

規定填寫加班費申請單？ 

□ 核對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加班費轉帳媒體

檔之轉存明細是否與薪資系統資料確實相符？

是否有製作差異表比對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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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機關（構）若採用差勤系統管理加班資料，人

事、總務（秘書）單位是否採取加簽、加密、

浮水印或資料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申請單等

系統產出檔案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，以確保資

料正確性及完整性？ 

□ 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請單、

刷卡或簽到（退）紀錄、加班費清冊等資料是

否有異常情事？若機關（構） 以差勤系統管理

者，是否將上開交叉比對功能納入設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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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對於差勤資料之處理，是否留存相關異動紀錄

及最近異動日期，並定期或不定期查核，以防

止發生未經授權變更資料等情事？ 

□ 是否確實查核有無重複請領加班費（如請領加

班費之時數與申請補休之時數有無重複），或

請領加班費時數與簽到退紀錄時間是否符合等

情形？ 

□  是否確實查核以特定經費補助款支付之加班

費，申請加班費之對象是否為承辦該項業務之

人員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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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班應敘明事由及起迄時間，經單位主管核定後 

        ，送人事、總務（秘書）單位控管。 

二、專案加班應敘明事由，陳報機關（構）首長或其

授權人核定後送人事、總務（秘書）單位控管。  

三、加班應有刷卡或簽到（退）紀錄，如特殊原因無

法刷卡或簽到（退）者，應有其他可資證明之紀

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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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由工程管理費、代辦經費及中央補助款等經費支 

        付之加班費，應確認申請加班費之對象是否為承 

        辦該項業務之人員。 

五、加班費清冊應依據員工加班紀錄編製，並經加班 

        員工核對無誤簽章，再由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人事 

        單位審核，另技工、工友等人員之加班費清冊， 

        則送總務或業務單位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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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訂定機關（構）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，加強查

核有無重複請領加班費（如請領加班費之時數與

申請補休之時數有無重複），或請領加班費時數

與簽到（退）紀錄時間是否符合等情形。 

二、應審核加班有無事先核准。 

三、應審核加班時數、時薪之合法性及正確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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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應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請單、刷卡或簽到

（退）紀錄、加班費清冊等資料，有異常應查

明原因。 

五、核對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加班費轉帳媒體

檔之轉存明細是否與薪資系統資料確實相符，

如有差異，應產製差異表，並儘速查明差異原

因妥適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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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採用差勤系統管理加班資料之機關(構)，人

事、總務（秘書）單位應採取加簽、加密、

浮水印或資料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申請單

等系統產出檔案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；另對

於差勤資料之處理，應留存相關異動紀錄及

最近異動日期，並不定期查核，以防止發生

未經授權變更資料等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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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採用薪資系統製作加班費清冊等資料之機關

（構），針對出納管理單位處理員工加班費資

料所留存之相關異動紀錄及最近異動日期，總

務（秘書）單位應不定期查核，以防止發生未

經授權變更資料等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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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審核預算能否容納。 

二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（章）。 

三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之金額乘算及加總是否正確無誤。 

四、應審核加班費清冊相關表單或證明文件是否齊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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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依主（會）計單位開立之傳票（付款憑單）及

加班費清冊等資料，製作加班員工與其金融機構

帳號相符之轉帳媒體檔送交金融機構，由其據以

辦理轉帳將加班費撥入加班員工帳戶。 

二、應產製加班費轉存明細表送金融機構核章後，附 

        入傳票（付款憑單）歸檔。 

 

99 



三、採用薪資系統製作加班費清冊等資料之機關

（構），出納管理單位應採取加簽、加密、浮

水印或資料鎖定等方式，防止加班費清冊等系

統產出檔案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，以確保資料

正確性及完整性；另對於員工加班費資料之處

理，應留存相關異動紀錄及最近異動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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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機關是否制定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，規劃派

車表單應填列使用情形，供機關同仁有法可

循？ 

□  公務車輛加油卡是否集中由公務車輛管理人

保管？是否與加油站業者簽訂「專卡專用」

（認卡又認車）之責任條款？臨時加油卡管

理措施是否完善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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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建立定期、不定期抽查公務車輛油量使用

情形（包括派車表單、行車里程估算與油料報

表）機制？如發現油耗異常，是否即時處理並

瞭解原因？ 

□   是否依規定備具完整之公務車車籍資料、派車

單、行車紀錄表(里程登記)、油料管理、保養

維修紀錄及費用核銷月報表等資料，並逐一建

檔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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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公務車輛使用人用車後，是否即時並確實填寫里

程數？並於發現行車紀錄表或油料月報表等資料

有遭修（竄）改情形時立即通報公務車輛管理人

即時查明？ 

□   是否定期、不定期勾稽行車紀錄表（前往地點）

與公務車輛（或加油卡）保管人之休假補助或差

旅費核銷清冊有時間、地點相近之異常情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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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辦理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核銷作業時，是

否注意「○○機關(代碼) 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

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」之「旅遊

休假日期」、「消費日期」、「消費特店行業

別」、「消費特店名稱」、「消費地點」、

「消費金額」等欄位資料，與其他已核銷費用

（如駐里事務費、村里辦公費）之核銷憑證間

有無雷同之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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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定期、不定期抽查、勾稽強制休假補助費與

其他費用（如駐里事務費、村里辦公費）之核銷

案件，有無重複申領？其他補助費得否限制改以

現金採購？ 

□   機關內有無多數人於同一商店刷卡，且消費金額

相同之異常現象發生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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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是否訂定鐘點費核銷相關規定，要求辦理經費 

      核銷時，應檢具活動照片及參與人員簽到表等

資料以茲證明？ 

□ 辦理支出鐘點費之講習活動簽陳內容與實際辦

理情形是否相符？主辦科室主管人員是否親至

現場確認辦理情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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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實際擔任授課人員及講座助理係屬國內外聘請、

專家學者、與主辦或訓練機關（構）學校有隸屬

關係之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或主辦或訓練機關

（構）學校人員，其支給標準是否符合規定？ 

 

□   外聘講座擬支給往返交通費，是否依實際需要核

實辦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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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機關是否依照「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」或

據此訂定相關規定辦理財產增置、經管、養

護與減損程序？是否將相關檢查、保養、修

繕等程序作成紀錄（含土地改良物、建物、

動產等）？上開程序或紀錄是否已建立查核

機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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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售票、收票處等經手現金之場所，是否裝置錄影

設備，並樹立「索取門票及統一發票」告示俾利

查核？ 

□   機關是否建立財產管理系統？財產管理系統登錄

之資訊是否確實登錄、更新？ 

□   機關是否確實辦理財產盤點工作，並作成盤點紀

錄以供查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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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除財產保管單位外，機關內相關科室有無協助檢

核、控管財產狀況之檢查制度？ 

□   盤虧或盤盈之財產，有無查明情由依規定辦理；

盤點發現之缺失，是否持續列管追蹤至全部缺失

結案為止？ 

□   機關經奉准報廢之廢品，是否保持原物體之完整

並將其存放於指定倉庫或場所? 

□   機關經核准報廢之廢品，有否於機關辦理變賣、

銷毀或廢棄前，至廢品倉庫逐一清點，以避免有

企圖據為私有者侵占已報廢之公有財物？ 

 

 

 

 

110 

 

 





公務員必須清楚認識於職場上，應恪守的法令

規定與行為準則，避免因一時貪念誤蹈法網，或因

疏失致生違失責任；各級主管亦應負起良善管理之

責，建立一套有效的管控及勾稽機制，降低公務運

作可能發生的違失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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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透過廉政法令的認識與訓練，就差旅費、加

班費、油料費、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、鐘點費等

小額款項之申領及侵占公用財物等，提供法令說明

及提醒管理上應行注意事項，使同仁得以依循法令

，安心從事公務，有效防杜違失案件發生，營造優

質的公務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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